
陕西省民办教育协会文件

陕民教协〔2020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（机构）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专业委员会：

今年年初以来，新冠疫情在全国爆发并蔓延，对我国经济

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

有力领导下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目前，国内疫情

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但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。近期，

我省各市（区）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，根据本地

疫情防控形势科学研判，陆续错时错峰开学。为切实做好开学

前后的疫情防控工作，保障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校园安全稳

定，根据《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陕西高校 2020 年春季学

期开学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明电〔2020〕3 号）等要求，现

就进一步做好我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(机构）疫情防控工作通

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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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业委员会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，要深

刻认识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要从行业的角度、主

动谋划、靠前指挥，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开展防控。一是要积极

开展情况摸底，及时掌握行业动态，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协

调配合，形成有效的联防机制。二是要结合本领域的行业特点，

科学制定防控预案，并指导行业内有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。

二、充分做好各项准备

根据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要求，各专业委员会要提前研

究、周密安排、积极倡导相关民办学校（机构）做好开学前后

的各项准备工作。一是要全面做好物资储备及校园环境整治工

作。要按照要求，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，对学校教学、生活

等场所进行彻底卫生消杀，认真开展卫生大扫除，全面整治校

内环境，确保校园公共卫生洁净、安全。二是要做好疫情防控

知识培训工作。开学前要对教师、管理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进

行宣传教育，开展防疫措施、个人防护、重点场所清洁消毒等

知识与技能培训。开学后要做好避免师生聚集的相关方案，包

括适度扩大教室、食堂空间，设置隔离观察室等措施。

三、加强日常防控措施

要充分做好师生返校前后的情况摸底和日常管理工作，确

保多措并举，万无一失。一是要教育师生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

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做到不瞒报、谎报、漏报、迟报自

己的健康状况。二是要做到校园疫情防控“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诊断、早治疗”，促进学校防控和救治工作的科学



3

化、标准化、程序化。三是要高度重视做好外教和留学生的情

况掌握和管控服务工作。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，重点加强对民

办学校（机构）现有国际合作项目的情况了解。要对外籍人员

坚持一视同仁，强化防控管理，严格管控措施，严防疫情输入，

要做到心中有数，不漏一人。要主动向外籍人员宣传讲解防疫

知识，提升他们自身的防范意识和能力，及时了解我国抗击疫

情工作最新情况，消除外籍人员在心理上的恐慌情绪。

四、确保校园安全稳定

当前，国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，各专业委员会要重视做好

舆情管控等工作。一是疫情防控期间，各校要充分发挥网络宣

传和舆情引导统筹功能，为做好疫情防控和打造平安校园营造

良好舆论氛围。二是要积极主动为困难学生和教职工排忧解

难，保障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。对因疫情防控等原因不能如

期返校的师生，各校要积极做好在线教育教学，切实关心关爱

学生，自觉维护师生合法权益。三是各专业委员会要坚持问题

导向，强化法治思维，增强工作针对性和预判性，针对疫情防

控期间问题苗头，尤其是易引发各种纠纷的问题，包括劳动关

系、退费、集中违规补课等有较大社会反响的问题，要加强分

析研判，积极协调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避免事态升级，影响

防控工作和社会稳定大局。

各专业委员会收到通知后，要抓紧研究部署，结合各自实

际情况提出安排意见，并下发至本领域相关民办学校（机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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